2026年海南省中考体育科目考试应急预案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中考体育考试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体育考试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编制本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反应及时、措施果断；科学协作、以人为本、公平公正。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中考体育考试全过程中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严重影响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事件，以及其他严重影响考试公平公正与考试秩序的事件。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省教育厅应急机构与职责
省中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全省中考体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全省中考体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省中招办负责开展具体工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机构成员集中办公。
（二）市县教育局应急机构与职责
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成立本市县体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制定本市县体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领导、指挥本市县体育考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向省中招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和请示有关事项。
（三）学校（考场）应急机构与职责
各有关学校、考场建立考场体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制定本校（考场）体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领导、指挥本校（考场）体育考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落实具体应急处理措施，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和请示有关事项。
三、考场安全措施
（一）畅通指挥通讯系统
考试前，各应急机构要收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单位（或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备用；考试期间，各市县及各考场的考试指挥通讯系统、值班电话、值班传真，要确保畅通无阻;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各级应急机构成员的移动电话必须全天24小时开启（进入考试区内时须置于振动状态）。
（二）考前进行场地安全检查
各考场设一名负责安全监督的副主考，在每场考试前对考场情况进行检查，对场地卫生、器材、消防、用电、用水等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三）合理设置考场各种功能区域
1.集结区、准备区、检录区与候考区：应设置在开阔地带，便于考生集中和疏散。
2.考试区：地面平坦无坑、无杂物；跑道终点处要设有缓冲带；游泳池应设置救生观察台；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3.考场内及周边要设置明显的方向标示，如准备区、考试区、医疗站的位置，遇有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的路线与方向等。
（四）考场医务准备
1.设立医疗救护站，配备医务人员、医疗用品和急救药品、司机和汽车，以及时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和进行现场医务审核，为伤病考生进行现场处理，如现场不能处理，应报告主考并及时送医院治疗。
2.张贴“警示”，告知考生在体育考试期间，如果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或损伤，应报告学校带队教师或考场工作人员，带队教师或考场工作人员应立即报告医疗救护站，由医务人员甄别能否继续考试，如果不能，应按程序办理缓考或免考医务审核手续。
（五）自然灾害应对
若遇到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暴雨、雷电、地震等），无法开考或无法继续进行考试时，应视情形按以下方式处理，同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1.遇到全省范围内受影响的自然灾害时（如气象台发布全省红色暴雨预警信号），由省考试局或市县中招办发出停考指令。
2.遇到局部地区受影响的自然灾害时（如气象台发布区域红色暴雨预警信号），由当地市县中招办发出停考指令。
3.因天气原因造成部分地区考生在赴考途中安全受到影响的，由受影响的考生学校报市县中招办或省考试局批准暂停考试后向考生发出停考指令。
4.若宣布停考后，已到达考场的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由考场作出妥善安排，以保障其人身安全。
5.发出停考指令的单位，应根据情况适时作出恢复考试的决定，并合理安排恢复考试，不得影响正常的考试秩序和公平性。
（六）意外事故的应对
若遇到意外事故（如房屋倒塌、火灾、严重的人身事故及群体性事件等），应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处理，同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省考试局报告，并协助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现场的防护和人员救治工作。
（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若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及其他严重公共卫生事件等），应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处理，同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省考试局报告，并协助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相应处理。
（八）供电事故的应对
若遇到供电事故，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应立即通知供电部门抢修，并报告省考试局。
（九）电子设备故障的应对
考场必须加强对考试用的电子设备（含移动电子监控设备）的管理，做好防火、防雷、防水、防潮和用电安全工作。考试过程中若遇电子设备损坏，应立即维修或更换，并报告省考试局。
（十）舞弊事件的应对
考场若发现舞弊事件，要及时控制现场，保护证据，对当事人予以相应处理，尽快恢复考场秩序；若发生重大舞弊事件应立即报告省考试局。
四、考生毕业学校的安全措施
（一）对考生进行体育考试专题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和考场纪律教育。
（二）做好对考生的常规体检工作和健康筛查工作。有家族病史、先天性心脏病或其它健康问题的学生，建议其家长带学生到医院做好体检工作，以确保考试安全。在考前将本校可能影响考试安全、有既往病史的考生情况汇总上报市县中招办，以便考场提前做好防控措施。
（三）组织好特殊考生申请免考、缓考。
（四）关注考生临考前和考试期间的健康状况，对不适宜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做出适当的指引。
（五）科学组织考生进行备考训练。
（六）组织考生做好考前准备活动和考后放松活动。
（七）若安排车辆接送考生，要确认有正式的营运资质和证照齐全，要安排教师跟车，不得超载，不得超速，确保交通安全。
五、考生安全须知
（一）备考注意事项
1.提高对体育考试意义的认识，掌握应试项目的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充分发挥运动水平。
2.要注意考试前的身体状况，保证不带病、不带伤参加考试，避免出现伤害事故。
3.合理进行考前运动训练，预防运动创伤。
4.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5.注意饮食卫生，适当补充水分。不宜空腹、过饱或过饥参加体育考试。
6.赴考场途中要注意交通安全。
7.穿着合适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参加考试。考生不得穿铁钉专业跑鞋或皮鞋等参加考试。
8.做好考前准备活动和考后放松活动。
9.考试期间，考生受伤或临时出现身体不适（如发热、腹泻、恶心、呕吐、头晕、胸闷、胸痛等），不要勉强、不能隐瞒，应及时主动向考场工作人员和带队教师报告，并提出缓考或免考申请。
（二）考试纪律要求
考试期间，考生应自觉服从带队教师和考场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场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严格遵守考场规定，不得随意走动，不得大声喧哗、打闹及影响他人考试，确保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
六、责任追究
在体育考试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工作失职、采取措施不及时或不恰当，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